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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獎學金（進修碩士學位課程）（2026/27） 

提交申請須知 

 

1. 透過電子表格遞交系統填寫申請表格前，請先詳閱教育局網頁的資料 
（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holarship_teacher）。 

2. 電子表格遞交系統將於 2026 年 5 月 15 日至 2026 年 6 月 12 日（晚上 11 時 59 分）接受申

請。 

3. 申請人須填報必要的個人資料，但註明可選填的資料則屬例外。申請人如未能於截止日期

或之前提供所需的資料和文件，申請將不獲受理。 

4. 當完成申請程序後，申請人會獲發網上申請編號，日後可引用此編號向教育局查詢。 

5. 提交申請表後，申請人可在「第 10 步：確認頁」下載所填寫的表格。建議申請人備存一份

填妥的申請表。 

6. 申請人須在網上上載輔助資料及郵寄或親身送交校長推薦書的正本。 

 

網上上載輔助資料 
在申請過程中，申請人須上載下列資料。填寫申請表之前，請準備有關文件檔案 1，並妥善保存

文件正本以在日後作核實用途。 

 輔助資料 (a) —— 在校外所作的貢獻 2 

如下表另紙提供過去連續三年，即由 2022/23 至 2024/25 學年，你在校外就學校教育範疇所

作的貢獻（每年最多一個項目）。 

學年 項目名稱 詳情 

2024/25   

2023/24   

2022/23   

 
  

 
1 可接受的檔案類型：.pdf, .png, .jpg 
2 評審乃根據申請人所作的貢獻，以及其在各個項目中所擔任的角色而定。有關申請人在 2022/23、2023/24 和 
  2024/25 學年以外所作的貢獻不會獲評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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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輔助資料 (b) —— 對學校所作的貢獻 3 

如下表另紙提供過去連續三年，即由 2022/23 至 2024/25 學年，你對學校所作的貢獻（每年

最多三個項目）。此部分須交由現職學校的校長參閱及簽署確認。 

學年 項目名稱 詳情 

2024/25 
  

  

  

2023/24 
  

  

  

2022/23 
  

  

  

 個人陳述 4［題目（i）、（ii）及（iii）］ 

就以下題目作個人陳述（中文或英文均可）。每項題目以新頁書寫。 

(i) 說明選擇修讀該專業範疇碩士學位課程的原因；（上限 300 字） 

(ii) 說明你具備優秀老師的哪些特質，並以例子加以闡釋；（上限 400 字）及 

(iii) 建議一項行動計畫，以優化你現職學校的學與教效能，並闡述修讀這項碩士學位課程

如何配合所述計畫的推行。（上限 500 字）。此部分須交由現職學校的校長參閱及簽署

確認。 

 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 

 申請人的教師註冊證 

 碩士學位課程的院校取錄通知書（倘若申請人沒有在截止日期或之前獲得取錄通知書，申

請人於截止日期後兩星期內所提交的取錄通知書副本亦獲接納。） 

提交所需文件正本 
把以下所需文件郵寄或親身送交到教育局語文教師資歷小組（辦公室地址：香港灣仔皇后大道

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1 樓 1107 室），信封面請註明「申請教師獎學金（進修碩士學位課程）」。 

 填妥的推薦書並連同校長簽署及學校蓋章 

[推薦書已經上載於教育局網頁：https://www.edb.gov.hk/scholarship_teacher] 

 
3 評審乃根據申請人所作的貢獻，以及其在各個項目中所擔任的角色而定。有關申請人在 2022/23、2023/24 和 
  2024/25 學年以外所作的貢獻不會獲評審。 
4 超出字數以外的內容不會獲評審。標點符號不作字數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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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申請表格截圖如下，以供參考： 

 

(2026/27) 

019/2026 

2026 年 5 月 15 日至 2026 年 6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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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/27 2026/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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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/25 

2023/24 

2022/23 

2024/25 

2023/24 

2022/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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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2026/2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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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/27 2026/27 


